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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8/2021_2022__E5_85_A8_

E5_9B_BD_E4_BA_BA_E5_c36_328952.htm （１９９２年９月

７日）国家土地管理局： 你局〔１９９２〕国土（法）字第

８３号文收悉，经研究答复如下：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

定，“无权批准征用、使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占

用土地的，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，批准文件无

效，对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单位主管人员或者个人由其所在

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：收受贿赂的，依照刑法有

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非法批准占用的土地按照非法占用土

地处理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我们同意你局的意见，对非法批

准占用的土地，可以区别全民所有制单位、城市集体所有制

单位、乡（镇）村企业、农村居民或者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

，分别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、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

条、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处理。附件： 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 《

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八条有关法律问题的请示 （１９９２年

８月１５日）全国人大法工委： 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八条

规定“非法批准占用的土地按照非法占用土地处理”，这一

规定虽然为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依据，但对非法占用的土地

应该如何具体处理没有明确规定。在实践中给执法带来很大

困难，经常有地方土地管理部门向我局请示这个问题。对这

类案件，我们意见，在确认批准文件无效后，非法批准占用

的土地应视为未经批准非法占用的土地，区别不同的占地者

，分别适用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三条、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

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规定处理。 由于上述问题涉及法律解释

，特向你委请示，望给予及时答复，便于各地遵循。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